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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4_80_E6_9C_8D_E5_c122_484643.htm 对律师业来说，不

管是什么样的属性定位，也不论是什么样的概念定位，律师

事务所永远离不开发展这个主题。对律师事务所来说，能否

发展，如何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自身的营销服务意

识和水平。 可以说，没有营销的律师事务所将是没有案源的

律师事务所，没有案源的律师事务所即使有深度的法律专业

知识与经验也将无法得以生存，所以律师事务所的营销服务

决定了律师事务所的生存与发展。 笔者3年前转入现在工作

的小耘律师事务所时，当初没有一家客户，但通过不断的营

销并依靠良好的服务，目前已经拥有一百多家主要以日资企

业为服务对象的客户群，其中既有丰田汽车、佳能、富士胶

片等大型跨国公司，也有大量的中坚企业。在此我将在营销

这些日资企业时的一些体会与经验介绍如下： 1．营销服务

的方针 （1）团队性 营销服务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工程，

依靠个别人员的营销将是薄弱的，也是无法完成的。律师事

务所应将营销服务作为整个事务所的课题来研究，在日常工

作中得以贯彻，为什么如此讲，因为不仅仅具体的营销方案

（如开办讲座等）是营销服务，律师事务所的日常工作包括

网站内容的更新、前台的礼仪、律师的具体法律服务提供都

是宣传律师事务所的营销服务。我3年前在策划作为日常的营

销给客户提供法律信息时，首先就其他律师事务所及银行等

咨询服务机构发布的法律信息做过一次调查，当时发现绝大

多数都是一个月提供一次法律信息，为了突出我们的服务特



点，加深客户的印象，我们每个星期提供一次法律信息，收

到了良好的效果，一个星期一次法律信息的整理作为常规的

营销工作，工作量大要求也高，非团队共同努力无法做好。 

（2）长期性 营销服务不仅是律师事务所一项日常的业务，

而且在针对具体的目标客户的营销过程中，应做好长期的打

算，不能奢求短期内取得进展，因为越是大型的跨国企业，

其决策过程越是漫长，其次，绝大多数有法律服务需求的客

户基本都有律师事务所在提供服务，新加入竞争的律师事务

所只能从其他律师事务所手里抢来业务，这就决定了获得新

客户的认同及案源，或者说是等客户放弃原来的竞争对手转

而接受你的服务都需要长期连续而又不急不躁的营销，任何

急功近利、露骨的方式都非上策，所谓没有营销的营销是最

好的营销。 （3）针对性 律师事务所的定位是做好营销服务

的第一步，首先律师事务所应发掘自身的特长，看清自己的

优势，其次需要判断自身的优势能不能在市场经济中获得生

存与发展，最终定位营销服务的目标客户群。如果没有优势

，与其他律师事务所的竞争将落后一步或始终处于劣势，没

有市场的所谓优势最终也不能给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带来相对

稳定的案源。只有在正确定位了目标客户群后，才能有的放

矢地制定具体的营销策略。我包括我的团队都有留学日本的

背景及向日本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经验，因此向日本企业提

供服务既有语言、人文背景方面的优势，也有原来多多少少

与日资企业的一些人脉关系，正是由于发挥了我们团队的优

势，所以才会在营销方面占据了主动。 （4）保证性价比的

优势 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律师事务所最终是以法律服务的质

量为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虽说此话不错，但那么多的律师



事务所之间，特别是非诉业务方面很多情况下很难判断优劣

好坏，再者真的以法律服务质量为衡量的唯一标准的话，那

么大部分的律师事务所将无法生存下去。 而事实上，不同层

次的律师事务所（可能这种说法不太适当）都能在市场上生

存发展下去，是因为市场需要的层次也是不同的，那么在不

同的层次向不同需求的客户提供营销服务时，取得竞争优势

的关键不单纯是法律服务的质量，应该讲性价比是关键，所

以律师事务所在定位自己的目标客户群的同时，竞争对手也

将凸现，要保持对竞争对手的优势，律师事务所就应根据自

身的法律服务质量制定有竞争优势的服务价格体系。我们营

销最初的工作就是收集大量的特别是能够形成竞争的对手的

价格信息，经过慎重比较后再制定出我们自身的价格。同时

在日常工作中也随时注意收集竞争对手各方面的，特别是价

格方面的信息，以此保持不在性价比方面落后竞争对手。 

（5）特色性 没有特征的脸是很难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的，

律师事务所在做营销服务时，不突出自身的特长、业务专长

将不利于扩大、加深知名度，虽然有人担心过分突出专业特

长，会削弱其他业务的发展，但从营销服务的角度，迅速寻

找到与客户的接触点是成功的开始，没有突破口的营销永远

是在外围的探索。其次，选择律师事务所的专业特长时，既

可以选择效益高的专业，在向客户提供业务服务的后续营销

工作中也可以将律师事务所的其他专业拓展出去。我们在做

法律信息或者是选择讲座的命题时都选择既能够突出我们业

务专长而又是目标客户群所想要了解、获取的内容，由此尽

快地拉近我们的服务与客户需求之间的距离。 （6）掌握市

场信息并善于修正营销策略 作为营销服务的方针之一，僵化



的运作模式必将导致不成功的结果，即使成功的模式也并非

可以“一招鲜，吃遍天下”。所以要了解客户的需求与不满

、竞争对方的所有信息，同时也应该分析出自身的优势与劣

势，并在日常工作中不断修正营销服务的策略。我们经常推

出各种服务项目进行营销，如同汽车公司不断推出新的车型

来吸引客户，其中不少项目没有获得客户的认可或没有收到

良好的效果，但是不断地推出项目，其次当一种项目未被市

场接受时，反省失败的原因并提供能被客户接受的项目本身

就是营销的过程。 2．营销服务的策略、方式 我对我们负责

的客户的来源做了一个回顾，除了最初的20%的客户是通过

非常艰辛、漫长的直接接触所获得的之外，70%的客户是通

过介绍慢慢拓展开来的，再深一步分析，被介绍而成为我们

律师事务所客户的30%是知名银行、知名会计师事务所介绍

的，60%是现有客户所介绍的，10%是其他律师事务所或其他

渠道介绍而来的，由此可见，即使资讯已经相当发达的今天

，在寻求适当的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时，由于法律服

务这种无形的、与客户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特点，客户会相

当谨慎，即使做了大量的营销服务的工作，但起决定作用的

还是在于“客户确有需求，律师事务所的声誉足以让别人来

介绍或获得客户的直接肯定。”以下介绍一下经常使用的营

销服务的几种策略、方式： （1）提升知名度 提升律师事务

所的知名度无外乎争取各种政府奖项、开办法律专题讲座、

向客户提供法律信息、通过事务所网站进行自我宣传、通过

媒体发表文章或进行广告，但在进行这些营销服务的时候切

记以下几点： a.所有的宣传其目的是提升事务所的知名度，

而不是直接带来客户 b.软性的宣传要比生硬的广告效果好 c.



无论是法律信息或是讲座，避免与他人雷同，应突出自己的

特色 （2）加强与会计师事务所、银行、咨询公司等其他业

务有交叉的行业的交流 虽然会计事务所、银行、各类咨询公

司的服务范围在不断地延伸，有时候与律师事务所的非诉业

务有相当多的冲突，但毕竟专业不同，相互合作或者相互交

流信息、经验，甚至无偿地提供一些服务，以此加深相互间

的交流是非常必要的，由于会计师事务所、银行、知名的咨

询公司拥有大量的客户，通过他们的介绍，第一客户会比较

信任，发展成律师事务所的客户的成功率相当高，第二节约

了律师事务所直接一家一家地营销的时间与成本。 （3）参

与行业协会等团体的活动 行业协会里集结了相当数量的潜在

客户，经常参与其活动，可能的话在该团体中进行法律专题

讲座、或者为该团体提供法律服务，同样是效率相当高的营

销方式。 （4）直接接触客户 最常见的营销方式也是发展成

律师事务所客户前的必不可少的程序就是直接接触客户，向

客户推荐自己，但是应该注意如下几点： a. 接触有实际法律

服务需求的目标客户 b. 避免没有任何铺垫的接触，因为自己

介绍自己是最不可靠的宣传，通过客户所信赖的人员或单位

的介绍、或者在听过事务所的讲座、看过事务所的法律信息

等已经对事务所有所了解的前提下再接触客户。 c. 接触客户

对象的关键人员 一定要事先对客户内部情况作好充分的了解

，包括内部人际关系，对没有决定权的人员做过多的营销是

无用的，相反不了解客户内部的人际关系，有时候会适得其

反。 d. 采用良好的接触方式 如果直白地以发展客户的目的去

接触客户，话题将被限定于与律师事务所的业务关系范围内

，一旦营销服务没有结果的话，很难开辟与客户沟通的新渠



道，但如果一开始是以其他双方的兴趣爱好开始接触（如打

高尔夫球、打桥牌或者集邮等），那么可以一直保持交流的

渠道。 以上是我在从事日资企业营销过程中的体会，就如上

述发言所提到的，良好的营销策略并非一种固定的模式，正

如通向罗马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关键是找到这条路，走对

这条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